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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00 

二、 地點：本校明德樓 2 樓簡報室 

三、 主席：黃校長耀寬                          紀錄：周柔彣 

四、 出席：如簽到表 

五、 管控表： 

109年度工程管控表(1091029) 

項
次 

業
務
單
位 

工程名稱 
招標期程 施作期程 

驗收期程 
(目前進度) 

設計標 工程標 製作工期 完工日期 

1 
總
務
處 

綜合體育
館興建工
程 

104.9.30
~104.10.
20 

105.6.24
~105.9.8 

原契約
420日+變
更設計
107日+勞
基法修法
24日，合
計 551日
曆天。 

契約完工
期限
107.6.13
，實際竣
工日為
107.10.5 

1081121驗收
完成 
1090417取得
使照 
1090903接電
完成 
1091022收綠
建築審查會議
公文(通過) 

2 
實
習
處 

資訊館老
舊外窗防
水工程 

逕洽邱厚
文建築師
事務所辦
理 
1080726 
預算書圖
送呈 

1.1080906 
決標 
 
1090316
新標案決
標 

60日曆天 預計 
1090525
完工(展
延至
1090731) 

1091021驗收
完成 

3 

總

務

處 

綜合大樓
東側廁所
整修工程 
(資) 

1090331
委託謝侑
達設計監
造 
 

1090609
決標 

60日 須申請展
延執行期
程 

387萬元(已
撥)期程至
1090630 
1090617開工 
1091021第一
次驗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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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程管控表(1091029) 

項
次 

業
務
單
位 

工程名稱 
招標期程 施作期程 

驗收期程 
(目前進度) 

設計標 工程標 製作工期 完工日期 

4 

總

務

處 

南側圍牆
修繕計畫 
(資) 

委託邱厚
文建築師 

   360萬(已撥)
期程展延至
1091231 
預定 1091029
工程開標 

5 

實

習

處 

餐旅/客
房/縫紉
教室 

1090521
委託案-
邱厚文建
築師事務
所 

1090715
決標 

90日  1090715廠商
繳交差額保證
金-決標 
預定 1091024
報峻工 

 

六、 管控討論： 

◎體育館工程款儘速結算。 

◎已驗收完成之工程解除控管。  

◎請總務處向整修餐旅/客房/縫紉教室之廠商，請其儘速完成工程。 

七、 主席致詞：略 

八、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1.本學期學習扶助課程尚在邀請國、英、數、會計、經濟任課教師續開課，

歡迎有志同仁到教學組登記開課一起為提昇學生學習成就努力。 

2.109/10/14(週三)中午 12:10於圖書館一樓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課程諮詢

教師工作會議，於會議中本學年課程諮詢教師任務分配班級以及團體課程

諮詢、個別課程諮詢適用表件。 

3.109/10/14(週三)下午 14:00於簡報室召開前導學校「南區優質課綱社群」

第一次會議 

4.109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於 10/28(週三)下午第六-七堂辦理，競賽項目

有：國語文字音字形、寫字、作文、國語朗讀、國語演說等項目。錄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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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學生將代表學校參加 110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及 110年度台南市語文

競賽。 

5.配合 110學年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非選擇題樣本蒐集作業施測，11/4(週

三)上午第三、四節，本校部分高三班級將進行施測，施測班級及科目如

下，屆時將請相關節次任課教師協助監考： 

(1)國文科：會三甲、資三乙 

(2)英文科：觀三甲、貿三乙 

(3)設計群專二：廣三甲、廣三乙 

(4)外語群英語類班別：應三甲、應三乙 

6.109學年度引進外師計畫將於 11/6(週五)進行到校實地訪視，訪視行程如

下： 

台南高商 預計行程 相關人員 地點 

9:00 

資料及音響設備就位/

觀課相關人員及教室設

備就位 

怡萍、金滿 

簡報室 

語言多功能

教室 

10:10-11:0

0 

觀課 ( 50 mins) - 請

協助提供該課程 lesson 

plan 及教材。 

PAUL、淑惠師 
語言多功能

教室 

11:00-11:10 資料檢閱 (10mins)  訪視委員 

簡報室 

11:10-11:40 外師面談 (30 mins) PAUL 

11:40-12:10 
中 師 / 行 政 面 談 

(30mins)  

PAUL 

協同英文教師(無課

務者) 

英文科召集人 

教學組長 

應外科主任 

一級主管 (無課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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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2:50 午餐時間 (40mins)  

12:50-13:10 
委 員 資 料 匯 整  (20 

mins)  
 

13:30 離開 

7.第二學期學生教科書驗書預計 11/20(週五)於教務處辦理，已具備教科用

書學生帶書至教務處驗書。 

8.依據高級中等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110學年度特色招生以班為規劃單

位且呈現班名者，應填報特色招生專班課程計劃，餘(即不呈現班名)則適

用原科別之課程計劃，無需另行填報。109/10/29(四)召開第二次招生委

員會討論特色招生簡章訂定事宜。 

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大學之考試及招生簡章已陸續發予高三各班調查購

買意願。 

10.本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已完成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名冊之提交。 

11.108學年度學生多元表現及課程學習成果於初次提交後發現多元表現部

分學生勾選資料錯誤，已於 10/26-10/28三天召集相關學生進行勾選修正。 

12.109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操作-教師場訓練已分別於 10/20及

10/23辦理完成。 

13.外語群科中心近期活動及會議如下： 

(1) 10/29(週四)12:00-辦理全國技術型高中英日語簡報決賽，當天將使用

圖書館三樓自主學習空間、四樓情境教室及第一會議室等場地。當日

下午 16:00於第一會議室進行頒獎典禮。 

(2) 11/2(週一)下午 14:00於簡報室召開第三次諮詢委員計委員會議 

(3) 11/3(週二)10:00-17:00於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外語群議題融入教案

分享研習。 

(4) 11/18(週三)將至台師大報告 109年度工作成果與

110/1/1-111/7/31(計 19個月)工作計畫。 

14.11/5(週四)下午 13:30~15:30將於本校簡報室，舉行 109學年度優質化

新課綱諮詢輔導訪視，請一級主管及各優質化子計畫承辦人與會。 

15.11/9(週一)下午 13:00將於本校簡報室，召開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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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 

16.高二下學期彈性學習時間課程選課，擬於 12月份辦理。課程諮詢教師團

體諮詢期程為 11/9-11/30，將由課程諮詢教師自行安排時間入班進行課程

宣導。 

17.9/23(週三)於討論室（一）辦理特教知能暨相關專業輔導研習—特殊生

之語言溝通訓練案例分享，感謝老師們的參與。 

18.10/28完成烘焙教室攪拌機招標採購事宜。 

19.將於 11/9-11/10辦理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綜職科學生校外實作職場參訪

教學活動。 

20.10/28完成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課程之調查申請。 

21.109學年度資源班鐘點制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持續招聘中。 

22.資源班學生段考服務申請表已於第 1次段考前接受申請完畢，並於

10/12-10/14第 1次段考期間提供資源班學生段考服務。 

 

（二）學務處報告： 

1. 本校持續實施各班級防疫措施：環境消毒、量測體溫，並落實宣導生病不

上課，請同仁協助提醒學生確實完成，共同守護校園健康環境。 

2. 學務處近期辦理工作事項，感謝相關處室協助： 

(1)10/11下午 4：00國樂社於台南美術館辦理音樂表演快閃活動。 

(2)10/14~10/22本學期班際拔河比賽已順利辦理完成。 

(3)10/28(三)14：10 教官室辦理高二導師實彈射擊說明會、11/5(四)1-4

節高二實彈射擊活動。 

(4)10/30(五)畢聯會參加國教署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

活動。 

(5)10/30(五)13：30本校熱舞社協助台南市工務局南區公道五竣工通車典

禮表演活動。 

(6)近期綜合活動時間：11/4(三)6、7 節高一校歌比賽。11/11(三) 6、7

節環境教育講座。11/18(三) 6、7節高二英語歌唱比賽。 

(7)10月份健康促進-校園健走活動，學生組 17組，教師 10組，活動持續

至 10/31，鼓勵本校師生注意身體健康，多多健走運動。 

(8)本校學生報名 109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三位)以及團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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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合奏項目，預祝學生奪得佳績，為校爭光。 

(9)近期學生校外球類競技賽事：10/22-10/23 女籃臺南市市長盃籃球賽

（第二名）、10/27-10/29 男籃臺南市市長盃籃球賽，10/29-10/30 排

球隊臺南市主委盃排球賽，10/31-11/1 足球隊臺南市主委盃足球賽

10/27-10/29男籃臺南市市長盃籃球賽，10/29-10/30排球隊臺南市主

委盃排球賽，10/31-11/1足球隊臺南市主委盃足球賽。11/14-17排球

隊 109年全國第 41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預祝學生奪得佳績，為校爭

光。 

3. 高三校外教學活動相關時程與工作事項報告： 

10/29(四)高三校外教學活動導師工作會議，11/10(二)高三校外教學學生

行前會議、11/11-13(三至五)高三校外教學活動，參加學生人數 513人，

帶隊教師(含教官)20人。總務處協助繳費單印製、教務處未參加學生以及

帶隊教師遺留課務、人事室假單處理等相關業務，感謝各處室予以協助。 

4. 11/7(六)18：30辦理 109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授證典禮，地點本校中正堂，

敬請各處室工作人員準時到校協助典禮事務進行，感謝。 

 

（三）總務處報告： 

1. 國教署函轉教育部、行政院旨，各單位應持續推動電子公文附件及相關行政、

教學作業符合 ODF-CNS15251文書格式事宜： 

(1) 網站及資訊系統提供下載及匯出匯入的可編輯文件應支援 ODF文件格

式，非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的文件格式。 

(2) 鼓勵學研計畫相關文件優先以 ODF文件格式製作、學校行政作業以 ODF

文件格式流通、教師以可製作標準 ODF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

工具，教師在職訓練納入 ODF文件格式課程。 

(3) 請持續推動公文附件可編輯文件以 ODF格式檔案提供。 

2. 關於本校單房間宿舍借用規定已修訂完成，擬於今日會議提案討論，若通過

後，即可為短任期遠途同仁增進福祉。 

3. 目前提出送陳國教署修繕計畫為明德樓廁所本校中庭整修，期盼能獲得國教

署挹注經費，打造更為現代感優質校園空間。 

 

(四）實習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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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學年度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於 109年 12月 1,2,3日於台中豐原高商及弘

光科技大學辦理，各職種選手加緊步伐練習，感謝各職種指導老師。 

2.優化實作環境經費補助已執行完畢，已進行驗收結報程序。 

3.109年度各科基礎設備補助已著手相關採購。 

4.109學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已辦理完畢，相關經費於已辦理核結，擬於 109

年 11月 6日召開 22個分區總檢討會。 

5.109年 11月 1日(星期日)辦理全國技術士第三梯次學術科測試工作，該日

會使用本校高一，高二及高三所有教室（不含明德樓三樓）。 

6.109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第 4梯次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已辦理完畢，乙級電腦

軟體應用擬於 109/10/31,11/7,11/8三日辦理。 

7.109年 11月 15日(星期日)將辦理中華民國商業教育學會英語能力測驗及全

民英檢小學英檢檢定，商教會上午辦理，小學英檢自 11時起至下午 4時，

商教會安排在高一教室，小學英檢使用明德樓及綜合大樓四樓教室辦理。 

 

（五）圖書館報告： 

1.1091010梯次閱讀心得投稿 40篇、1091015梯次小論文投稿 29篇，觀光科

24篇，應外科一篇、國貿科兩篇、會計科兩篇，刻正評審中，靜候佳音。 

2.近日周間自修 5、60人，由於第一會議室常有會議使用布置，避免困擾仍

移往圖書館三樓，視天氣狀況使用空調，非段考前之假日暫時開放周六。 

3.2020HyRead電子書推廣活動，線上借閱及分享好書皆可參加抽獎。 

04.11-12月藝廊展訊： 

  (1)11/9-11/20 廣設科校友王彬丞(雅普設計藝術總監)個展 

  (2)12/3-12/8  海風的味道-蔣羅庭油畫個展 

5.迎接百年校慶，校史室評估建置數位多媒體互動設施的可能性，請各處室

協助提供相關具有珍藏紀念性之檔案，請傳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b74WwswDYauXV26XsoWsQ42y0NysXPW

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b74WwswDYauXV26XsoWsQ42y0NysXPW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b74WwswDYauXV26XsoWsQ42y0NysXP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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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導處報告： 

1.10/31(六)本校重要親職教育活動-家長日登場，目前報名 608位，敦請校

長、各處室主任當日 8：20前中正堂鏡廳完成簽到，統一穿著並配戴口罩，

共同歡迎本校家長，另請實習處轉知各科主任準時出席。 

2.家長日流程如下圖、各班報名情形如附件、另家長手冊檔案已公告行政公

佈欄。 

流程 時間 地點 活動簡介 主講/主持 

家長簽到 8:10-8:30 

中正樓 

(禮堂) 

校務及講座資料發放 輔導處團隊 

家長講座 8:30-9:30 【網路沉迷與親子互動】 李昭儀諮商心理師 

校務報告 9:30-10:00 
1.校長與家長會長致歡迎詞 

2.校務報告暨各處室報告 
校長、家長會長、

各處室主任 

學習歷程與 

升學管道說明 

10:00-10:3

0 

學習歷程檔案說明 

暨升學管道介紹 
教務處 

親師座談 
10:40-12:0

0 

各班 

教室 

家長與導師 

雙向交流 
導師 

3.家長日防疫動線感謝學務處協助，安排於川堂、應一乙走廊共 2位教職同

仁、6位輔導義工協助體溫量測控管、發送口罩。防疫須知並已於本周一

公告網頁、發送導師通知。 

4.家長日會場場佈感謝總務處、教官室鼎力協助，再請於週五下午 4點前完

成。 

5.11月心靈光廊展，配合教育部 6月剛頒布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之主軸五，

辦理「美好家庭 用心經營-我的家庭生活趣」主題影像展。 

6.107期輔導簡訊內容訂為家庭教育、特教知能主題宣導、生命教育、榮譽

榜等主題，計於 12/8出刊。 

附件：家長日各班報名情形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參加人數 

杯水數量 
人數 / 杯水 

家長日 分年級統計 

商一甲 林益弘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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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乙 郭威廷 14 14  

商一丙 洪瓊珠 3 0  

會一甲 林威華 14 15  

應一甲 翁玫玲 23 26  

應一乙 蔡宜庭 17 20  

貿一甲 李盈穎 20 22  

貿一乙 鄭國豐 15 16  

貿一丙 蘇莉雯 14 0  

貿一丁 許芳玉 14 15  

資一甲 杜碧琦 13 20  

資一乙 顏瑋瑩 20 20  

觀一甲 陳佳琳 27 30  

觀一乙 林忠毅 14 15  

廣一甲 陳人華 27 0 高一：267 人 

廣一乙 李冠毅 21 21 杯水：249 杯 

商二甲 郭佩蕙 5 6  

商二乙 曾淯嫻 12 18  

商二丙 高清能 5 5  

會二甲 王雪薰 3 10  

應二甲 李妱滿 19 25  

應二乙 蔡玉琄 11 12  

貿二甲 陳家紋 15 0  

貿二乙 李淑惠 12 12  

貿二丙 邱郁涵 11 0  

貿二丁 李英嬌 9 9  

資二甲 蔡明桂 20 20  

資二乙 李青梅 9 10  

觀二甲 劉清華 10 10  

觀二乙 黃心韻 14 20  

廣二甲 吳國榮 11 10 高二：175 人 

廣二乙 余佩玲 9 9 杯水：176 杯 

商三甲 吳光正 5 0  

商三乙 胡照南 3 4  

商三丙 吳仙女 2 0  

會三甲 高鳳珠 12 18  

應三甲 施昀辰 13 20  

應三乙 林哲宇 10 15  

貿三甲 黃秀印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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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三乙 馮秀鳳 11 15  

貿三丙 彭淑卿 17 18  

貿三丁 林盈君 16 16  

資三甲 林文雄 8 8  

資三乙 陳慧菁 4 7  

觀三甲 陳文隆 5 7  

觀三乙 盧玉珍 19 19  

廣三甲 王叙云 14 18 高三：166 人 

廣三乙 陳依伶 16 20 杯水：200 杯 

合計 608 625 
 

 

（七）進修部報告： 

1.十月份已完成工作事項： 

(1)9/21~10/8進修部舊生身高體重視力測量。 

(2)10/1(四)中秋節放假，10/2(五)調性放假,課程於 9/26(六)補課。 

(3)10/7(三)防震防災演習、10/5-10/8愛滋防治後測有獎徵答，10/10國

慶日放假、10/9(五)補假。 

(4)10/12-10/14第 1次段考，10/16餐三甲烘焙業師課程。 

(5)10/21(三)高一新生體檢報告說明會/視聽教室、高二興趣量表施測/教

室，高三班會/健康生活/教室，10/23餐三甲烘焙業師課程。 

2.十月份預定工作事項： 

(1)10/28(三)高一排球比賽/排球場、高二高三/校友返校座談/視聽教室；

10/25-11/7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報名。 

(2)10/26~11/4高二高三身高、體重及視力檢查。 

3. 十一月份預定工作事項： 
(1)11/4(三)性平講座：進修部學生/恐怖情人/視聽教室。 

(2)11/11(三)pm4:30召開進修部期中導師會議/簡報室；班會/性平教育/

各班。 

(3)11/18(三)班會/節能減碳/各班；11/18觀二甲、餐二甲職場體驗/嘉義

民雄金桔農莊/農莊導覽、手工果醬製作、檜意生活村導覽。 

(4)10/30、11/6、11/13、11/20、11/27餐三甲烘焙業師課程。 

 

（八）人事室報告：略 

（九）主計室報告：略 

(十)內部控制小組報告：略 

 



 11 

九、主席結論： 

1.11/5(週四)優質化新課綱諮詢輔導訪視，請一級主管及各優質化承辦人員與

會。 

2.11/6(週五)引進外師計畫到校實地訪視，11:30沒課務之一級主管請出席。 

3.11/7(週六)18:30辦理 109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授證典禮，請各位主管出席。 

4.請總務處與體育組長研商體育館招商事宜。 

5.自修教室維持在圖書館三樓，但請學生集中座位並適當開放空調，宣導離

開廁所時請隨手關燈。 

 

十、提案討論： 

【總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借用宿舍管理要點」部分規定，請

討論。 

說明：本次修訂主要為增列單房間宿舍借用要點，且不影響先前借用多房間

宿舍同仁權益。 

決議：修改 四、借用手續(一) 單房間職務宿舍(二) 多房間職務宿舍。其餘

照案通過。 

 

 

 

 

總務處提案修改後附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借用宿舍管理要點 

 94.04 訂定 
96.03 第一次修訂通過 

103.03 第二次修正通過 
108.02.20 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109.10.29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冊」之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申請資格 

   (一)校長宿舍：校長任職期間得借用校長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凡居所位於臺南市以外地區或臺南市偏遠地區並符合

下列條件者，得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1、編制內人員因職務特別需要，無眷屬隨居者。 

       2、本校新進教職員工(含代理教師、計畫助理與專案助理)，無眷屬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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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供本機關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

務偏遠地區，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

子女隨居任所者借用之宿舍。但配偶雙方同係軍公教人員者，以借用宿

舍一戶為限。 

三、職務宿舍借用期間與續借規定: 

(一)借用期間 

1、校長宿舍:校長任職期間得借用校長宿舍。 

2、單房間職務宿舍：一次 2年為限。 

3、多房間職務宿舍：以借用人在本校任職期間為借用期間。除宿舍用途

變更或因屋況老舊致居住危險時將強制撤離。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期屆滿如需續借，應重新申請。 

四、借用手續 

(一) 單房間職務宿舍 

1、申請人應先填具借用宿舍申請單(如附件一)，並檢附到校任職證明文

件(如為影本，請自行切結與正本相符)。  

2、宿舍之核借，由總務處會同人事室依據借用宿舍申請單辦理抽籤，並

將結果依序列入宿舍申請登記冊內（附件四）。 

3、教師與職員應各保障一間宿舍。 

(二) 多房間職務宿舍 

1、申請人應先填具借用宿舍申請單(如附件一)及積點標準計算表(如附件

二)，並檢附最近 5 年考績及到校任職等證明文件(如為影本，請自行

切結與正本相符)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2、前款積點表由總務處及人事室就申請人之職務、職等、年資、考績等

項訂定積點標準。 

3、宿舍之核借，由總務處依據借用宿舍申請單及積點標凖計算表，會同

人事單位審查核定積點與應借之宿舍等級後，依序列入宿舍申請登記

冊內（如附件三），以積點多寡決定借用順序；積點相同者，得以抽籤

方式決定，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作為借用宿舍之依據。  

4、宿舍借用人，因職級、年資、眷口變動等原因申請調整宿舍時，應重

行依照規定辦理請借手續。 

5、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人，借用期間如有不符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情形，

應改借單房間職務宿舍。  

五、凡已辦理政府輔助購罝(建)住宅或貸款者，皆不得申請借用宿舍，如有不

實，借用人應自行負責一切法律責任。  

六、借用宿舍經核定後，總務處即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如附件五），借用人接

獲通知後，應在十五日內與學校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如附件六）、辦理公證

等借用手續並遷入。除有特殊原因經事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延期遷入者外，

未依限遷入者，以放棄論。 

前項借用契約，應載明所借物之名稱、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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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責任等。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 

七、宿舍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

三個月內遷出。屆期不遷出者，應即依約辦理；其為現職人員者，並應議處。  

八、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家具，不得由機關提供；單房間職務宿舍內必備

之設備及家具，由管理機關視經費狀況，自行規應種類、數量供借，借用人

不得指定添置。借用人得按本機關供應設備及家具種類、數量，填具設備及

家具借用申請單(如附件八)，送經庶務組填發家具借用登記卡後，撥交借用

人簽收。 

    借用人使用自行購置之設備或家具時，不得損壞宿舍構造。 

九、宿舍之水電費、瓦斯費等費用，應由借用人自行負擔。單房間職務宿舍由

借用人依借用人數平均分攤水電費用。 

借用人如奉核准借用宿舍，應自遷入宿舍之日起按月扣繳房屋津貼(專案助

理比照公務人員薪級扣繳)及宿舍管理費。 

十、本校宿舍及其設備，由總務處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實施定

期檢查。宿舍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一、宿舍借用人如願自費修繕宿舍，應填具自費修繕宿舍申請單（如附件七），

送請總務處核簽校長批准後辦理。  

自費修繕所增設之工作物，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學校所有，借用人不

得拆除，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償。  

十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公約，明定下列事項（如附件九）： 

    （一）公共衛生遵守事項。 

    （二）公共安全維護事項。 

    （三）公共秩序維持事項。 

    （四）公有財產愛護事項。 

     前項公約，懸掛於宿舍之明顯處所，俾借用人共同遵守。宿舍借用人不遵

守宿舍公約，經事務管理人員勸導無效者，簽請機關首長處理。 

十三、宿舍借用人搬離宿舍時，應辦理遷出手續（如附件十），將所借用宿舍設

備及公用物品點交清楚。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者，應負賠償責任。 

十四、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終止借用契約，借用人應配合搬遷：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應各機關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等。  

(

四 )

其

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須收回時。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冊」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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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借用宿舍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申請資格 

   (一)校長宿舍：校長

任職期間得借用校長宿

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

舍：凡居所位於

臺南市以外地區

或臺南市偏遠地

區並符合下列條

件者，得借用單

房間職務宿舍。 

       1、編制內人員因

職務特別需要，無眷屬隨

居者。 

       2、本校新進教職

員工(含代理教師、計畫

助理與專案助理)，無眷

屬隨居者。 

   (三)多房間職務宿

舍：供本機關編

制內人員因職期

輪調、職務特別

需要或服務偏遠

地區，有配偶、

未成年子女、父

母或身心障礙賴

其扶養之已成年

子女隨居任所者

借用之宿舍。但

配偶雙方同係軍

公教人員者，以

借用宿舍一戶為

限。 

二、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

工，得依下列規定申請借

用宿舍： 

(一)校長宿舍：校長任職

期間得借用校長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本

人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

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於 

任所居住者，得借用單房

間職務宿舍。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因

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

或服務偏遠地區，有配

偶、 未成年子女、父母

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

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

者，得借 用多房間職務

宿舍。但配偶雙方同係軍

公教人員者，以借用宿舍

一戶為限。 

一、修正單房間職務宿舍

申請資格。 

三、職務宿舍借用期間與

續借規定: 

(一)借用期間 

1、校長宿舍:校

長任職期間得借

用校長宿舍。 

2、單房間職務宿

舍：一次 2 年為

限。 

3、多房間職務宿

 一、新增職務宿舍借用期

間與續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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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借用人

在本校任職

期間為借用

期間。除宿舍

用途變更或

因屋況老舊

致居住危險

時將強制撤

離。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

借用期屆滿如需

續借，應重新申

請。 

四、借用手續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 

   1、申請人應先填

具借用宿舍申

請單 (如附件

一 )及積點標

準計算表 (如

附件二)，並檢

附最近 5 年考

績及到校任職

等 證 明 文 件

(如為影本，請

自行切結與正

本相符 )及戶

口 名 簿 影 印

本。  

2、前款積點表由

總務處及人事

室就申請人之

職務、職等、

年資、考績等

項訂定積點標

準。 

   3、宿舍之核借，

由總務處依據

借用宿舍申請

單及積點標凖

計算表，會同

人事單位審查

核定積點與應

借之宿舍等級

後，依序列入

宿舍申請登記

三、 本校教職員工合於

前條規定者，得依下列規

定辦理借用手續： 

(一) 申請人應先填具申

請單(格式如附件一)及

積點標準計算表(格式如

附件二)，並檢附最近 5 

年考績及到校任職等證

明文件(如為影本，請自

行切結與正本相符)；如

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

者，須檢附戶口名簿影印

本。 

(二) 前款積點表由總務

處及人事室就申請人之

職務、職等、年資、考績

等項訂 定積點標準。 

(三) 宿舍之核借，由總

務處依據申請單及積點

標準表，會同人事單位審

查核定積點與應借之宿

舍等級後，依序列入應借

等級宿舍之登記冊內 

（格式如附件三、附件

四），以積點多寡決定借

用順序；積點相同者， 得

以抽籤方式決定，簽報機

關首長核定後作為借用

宿舍之依據。 

(四) 宿舍借用人，因職

級、年資、眷口變動等原

因申請調整宿舍時，應重

行 依照規定辦理請借手

一、 條次變更。 

二、新增單房間職務宿舍

借用手續、宿舍借用核定

方式與保障房間人員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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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內（如附件

三），以積點多

寡決定借用順

序；積點相同

者，得以抽籤

方式決定，簽

報機關首長核

定後作為借用

宿舍之依據。  

4、宿舍借用人，

因 職 級 、 年

資、眷口變動

等原因申請調

整宿舍時，應

重行依照規定

辦 理 請 借 手

續。 

   5、多房間職務宿

舍借用人，借

用期間如有不

符第二條第三

款規定情形，

應改借單房間

職務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 

1、申請人應先填

具借用宿舍申

請單(如附件

一)，並檢附到

校任職證明文

件 ( 如 為 影

本，請自行切

結 與 正 本 相

符)。  

  2、宿舍之核借，

由總務處會同

人事室依據借

用宿舍申請單

辦理抽籤，並

將結果依序列

入宿舍申請登

記冊內（附件

四）。 

3、教師與職員應

各保障一間宿

舍。 

續。 

(五) 多房間職務宿舍借

用人，借用期間如有不符

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情形， 

應改借單房間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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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已辦理政府輔助購

罝(建)住宅或貸款

者，皆不得申請借

用宿舍，如有不

實，借用人應自行

負責一切法律責

任。  

四、凡已辦理政府輔助購

罝(建)住宅或貸款者，皆

不得申請借用宿舍，如有

不實，借用人應自行負責

一切法律責任 

一、 條次變更。 

六、借用宿舍經核定後，

總務處即填發宿舍

借用通知單（如附件

四），借用人接獲通

知後，應在十五日內

與學校簽訂宿舍借

用 契 約 （ 如 附 件

五）、辦理公證等借

用手續並遷入。除有

特殊原因經事前簽

報機關首長核准延

期遷入者外，未依限

遷入者，以放棄論。 

前項借用契約，應載

明所借物之名稱、借

用期間、借用人應履

行之義務及違約之

責任等。所需公證費

用，由借用人負擔。 

五、借用宿舍經核定後，

總務處即填發宿舍借用

通知單（格式如附件

五），借 用人接獲通知

後，應在十五日內與學校

簽訂宿舍借用契約（格式

如附件六）、辦理公證等

借用手續並遷入。除有特

殊原因經事前簽報機關

首長核准 延期遷入者

外，未依限遷入者，以放

棄論。 前項借用契約，

應載明所借物之名稱、借

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

義務 及違約之責任等。

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

負擔。 

一、條次變更。 

二、附件序號變更。 

七、宿舍借用人調職、離

職、停職、留職停薪

或退休時，應在三個

月內遷出；受撤 

   職、休職或免職處分

時，應在一個月內遷

出；在職死亡時，其

遺族應在三個月內 

   遷出。屆期不遷出

者，應即依約辦理；

其為現職人員者，並

應議處。  

六、宿舍借用人調職、離

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

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

出；受撤職、休職或免職

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

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

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屆期

不遷出者，應即依約辦

理；其為現職人員者，並

應議處。 

一、條次變更。 

八、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

備及家具，不得由機

關提供；單房間職務

宿舍內必備之設備

及家具，由管理機關

視經費狀況，自行規

應種類、數量供借，

借用人不得指定添

 一、新增職務宿舍有關家

具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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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借用人得按本機

關供應設備及家具

種類、數量，填具設

備及家具借用申請

單(如附件六)，送經

庶務組填發家具借

用登記卡後，撥交借

用人簽收。 

    借用人使用自行購

置 之 設 備 或 家 具

時，不得損壞宿舍構

造。 

九、宿舍之水電費、瓦斯

費等費用，應由借用

人自行負擔。單房間

職務宿舍由借用人

依借用人數平均分

攤水電費用。 

借用人如奉核准借

用宿舍，應自遷入宿

舍之日起按月扣繳

房屋津貼(專案助理

比照公務人員薪級

扣繳 )及宿舍管理

費。 

十、宿舍之水電費、瓦斯

費等費用，應由借用人自

行負擔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單房間職務宿舍

水電費收取方式。 

三、新增專案助理比照公

務人員薪級扣繳房屋津

貼及宿舍管理費。 

十、本校宿舍及其設備，

由總務處會同有關

單位，訂定檢查項

目，每年實施定期檢

查。宿舍借用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一、本校宿舍及其設

備，由總務處會同有關單

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

實施定期檢查，宿舍借用

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一、條次變更。 

十一、宿舍借用人如願自

費修繕宿舍，應填

具自費修繕宿舍

申請單（如附件

七），送請總務處

核簽校長批准後

辦理。  

自費修繕所增設

之工作物，於遷

出借用宿舍時應

歸學校所有，借

用人不得拆除，

亦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償。  

十二、宿舍借用人如願自

費修繕宿舍，應填具自費

修繕宿舍申請單（格式如

附件 七），送請總務處核

簽校長批准後辦理。  

自費修繕所增設之工作

物，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

歸學校所有，借用 人不

得拆除，亦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償。 

一、條次變更。 

十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公  一、新增單房間職務宿舍



 28 

約，明定下列事項（如附

件八）： 

    （一）公共衛生遵守

事項。 

    （二）公共安全維護

事項。 

    （三）公共秩序維持

事項。 

    （四）公有財產愛護

事項。 

     前項公約，懸掛於

宿舍之明顯處所，

俾借用人共同遵

守。宿舍借用人不

遵守宿舍公約，經

事務管理人員勸導

無效者，簽請機關

首長處理。 

公約。 

十三、宿舍借用人搬離宿

舍時，應辦理遷出

手 續 （ 如 附 件

九），將所借用宿

舍設備及公用物

品點交清楚。如有

短缺或故意毀損

者，應負賠償責

任。 

十三、宿舍借用人搬離宿

舍時，應辦理遷出手續

（格式如附件八），將所

借用宿 舍設備及公用物

品點交清 

一、附件序號變更。 

二、新增遷離宿舍公用物

品如短缺或故意毀損

者，應負賠償責任。 

十四、宿舍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得終止借用契約，

借用人應配合搬遷： 

   (一)倒塌、毀損致

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

闢或為應各機關發展需

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

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

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

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

量，須收回時。  

 

 一、新增宿舍終止借用契

約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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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3  時  3  分 

 

紀錄：                      總務主任： 

敬會：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實習主任：                  主任教官： 

圖書館主任：                輔導主任： 

進修部主任：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秘書： 

                                   校    長： 

 

 


